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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請無綫電視公開提出具體措施
恪守新聞自由照顧港人資訊需要

(香港‧2011年1月28日) 香港人權監察關注無綫電視股權轉讓事件，擔憂有關的股權轉讓會否損害香港的資訊和言論自由。儘管無綫電視總經理陳志雲指「TVB是香港人的電視台，以香港起家，易手後的節目方針、定位和市場策點都不會改變」，
人權監察擔憂無綫電視未有提出具體政策措施，保障該台仍是香港人的電視台，以及促進香港資訊和意見自由和多元，維護香港的言論空間。人權監察認為使用本港大氣電波作廣播的無綫電視，有責任向公眾交代股權轉讓涉及資金和人事的詳情，並應提出切實的政策和措施，確保其恪守新聞自由及編輯自主原則，促進香港資訊和意見的多元，防止電視頻道公器私用，服務諸如地產財團，或中央政治權勢，背離公益。
人權監察亦促請廣管局作最後審批時，向公眾交代考慮股權轉讓所涉及的資金和人事資訊以及有關轉變會否損害香港資訊和意見自由和多元，審批考慮了哪些因素以及如何得出審批結果，以讓公眾了解及釋疑。
據報導，無綫電視大股東邵氏兄弟將股權售予由陳國強、王雪紅及 Providence Equity Partners組成的財團，並將加入無綫電視董事局；有指陳國強曾與地產商長實
以至內地商界關係密切，
又有指王雪紅家族與內地關係密切，
然而，交易的股權分佈以及詳細條款細則均無公開。
我們擔憂有否地產財團等透過有關收購，延伸其影響甚或控制至本地免費電視，又或是內地紅色企業，以至中央及其他權貴，進一步染指本地電視，河蟹香港傳媒的生態。人權監察期望這些投資者，都能表明對促進香港資訊和意見自由和多元的意願，以及維護香港言論空間的承擔，並提出具體政策和措施加以落實。
人權監察指出，《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9條保障言論表達及資訊自由以及《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第15條訂明保障參與文化生活、享受科學進步及其應用之權利，本港電視廣播須保障此等權利。而本港電視廣播波段是罕有的珍貴資源，作為獲編配本港大氣電波、並持本地無線電視牌照的無綫電視，無論股權轉讓易主如何，必須以服務港人為本，有責任恪守新聞自由及編輯自主的原則，為港人提供專業的、公正的和多元的新聞報導和公共事務節目，履行其維護公義、針砭時弊、監察政府和地產權貴等社會公器的責任，確保多元資訊及意見能在其頻道上得到公平表達和反映的機會，不應因政治考慮以及商業利益，進行任何自我審查，河蟹對中共政權以及地產商或權貴的負面批評和資訊，甚至變成這些權勢的喉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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